
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关于2010年度企业诚信评价工作简介
一、北京安全防范行业企业诚信评价体系简介

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总体要求，为加强北京安防市场管理，整顿安防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自律，树立“诚实守信”的行业风尚，全力推动整个行业诚信经营，使北京安防行业在诚信经营的道路上，健康快速发展，为首都科技创安、平安奥运多做贡献。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联合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共同研发建设了北京安全防范行业企业诚信评价体系。

通过开展北京安全防范行业企业诚信评价体系，协会将在安防行业内推动诚信机制建设，利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中的问题，培育有序、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秩序。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使安防业务向诚信企业流动，实现行业规模化效应，促进行业自律，推动首都安防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北京安全防范行业企业诚信评价体系主要内容

· 评价宗旨：评价企业诚实守信的水准。
· 评价目的:
1． 反映企业诚信状况，促进企业深化诚信建设；
2． 评价企业诚信水准，树立企业诚信形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 确定企业诚信等级，便于社会公众认知企业诚信状况。
· 评价对象:

企业诚信评价的对象是申请并获准参评的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凡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从事安全防范生产、流通和服务的企业及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都可申请加入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并申报参加企业诚信评价。但不包括以下企业：有严重失信行为，被责令关闭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有严重失信行为，虽未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企业；有违法违规行为，被吊销相关行政许可、取消资质的企业。

· 评价内容:

评价以诚实守信的企业基本行为准则为依据，以诚实守信状况为评价内容，以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包括各类经营活动及凭借信用的借贷活动中能否诚实守信做到遵法守规，履约尽责为评价标准。

· 评价功能
企业诚信评价的功能重在反映一定时期的企业诚信状况，而不是反映企业还贷偿债的能力状况；企业诚信评价旨在评定企业诚信水准，而不反映企业的规模和实力；企业诚信评价标示的是企业当前某一时期的诚信建设结果，供社会公众认知企业诚信状况的参考，而不是预测未来。

· 评价指标

1．指标设定

评价主要全面反映企业的诚信状况，包括企业自身践行诚信的状况，社会对企业诚信与否的认可状况及企业实现诚信的基础保障状况。由此，设定的反映企业践行诚信状况的指标有：经营活动信用记录、经营行为信用记录、社会责任信用记录；反映企业诚信“公信力”状况的指标有：社会形象信用记录；围绕反映企业实现诚信自身基础状况选取的指标有企业管理信用记录。

2． 指标构成

1) 经营活动信用记录，包括：合同信用状况；商品（服务）信用状况；还贷偿债缴费信用状况；

2) 经营行为信用记录，包括：行政执法记录；司法诉讼记录；行业管理记录；

3) 社会责任信用记录，包括：依法纳税状况；环保安全状况；资助公益事业状况；

4) 社会形象信用记录，包括：政府、社团及相关机构评价状况；客户与消费者评价状况；舆论监督评价状况。

5) 企业管理信用记录，包括：信用管理状况；人力资源管理状况；经营能力状况：（1）偿债能力（2）盈利能力（3）营运能力（4）成长能力

3．信息征集

信用信息征集遵照以下原则进行：

1) 信用信息的征集以年度为时段，以年度各项指标的最终结果为评价依据。

2) 信用信息的量化指标以相对比率为准，不采用绝对量数据。

3) 信用信息的定性指标以采用事项性质确定，不采用数量多少为据。

对企业诚信评价各类指标信用信息征集中，经营活动信用记录按量化指标征集信用信息；经营行为信用记录、社会责任信用记录、社会形象信用记录按定性指标征集信用信息；企业管理信用记录按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征集信用信息。

· 评价等级

按照企业诚信状况经评价给出的反映企业诚信水准的等级依次为：诚信企业、诚信偏低企业、诚信较差企业、分别以A、B、C符号标识其等级。其中诚信企业按诚信水准状况，再可分为诚信优秀企业、诚信优良企业、诚信良好企业，分别以AAA、AA、A符号标识其等级。

凡有严重失信行为，被责令关闭或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或虽未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被责令停业整顿及因有违反有关规定被吊销相关行政许可、取消资质的企业为禁评企业和失信企业，以符号X标识，警示于世。
信用等级的确定，按企业诚信评价指标反映企业诚信水准的关联度，以百分制科学确定各大类指标、子类指标、要素指标的权重，在征集各类指标信用信息的基础上，按照企业诚信评价指标权重及计算办法计出评价分值，作为评定企业诚信水准的依据。

在企业诚信评价确定诚信等级中采用最差定性指标锁定制，即总合成指标以某类定性指标中最差值锁定信用等级。

依据以上企业诚信评价等级评定规则，在实施中科学制定各大类指标权重，各子类指标权重，及各类指标采集的定量定性信用信息分值，从而通过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给出反映企业诚信水准的信用等级。信用等级的确定以百分为满分分级设定，在各定性指标中在未有信用较差情况下，按各类指标权重经合成计出分值后按计分>90分为AAA级，>80－89分为AA级，>70－79分为A级，>60－69为B级，59分以下至50分为C级。

· 评价程序

1．凡自愿按此办法进行企业诚信评价的企业可向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诚信建设管理委员会书面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2．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诚信建设管理委员会管理办公室受理并对申报企业按是否具备参评条件进行初审；

3．经初审凡具备参评条件的，交由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授权的专业机构按《北京安全防范行业企业诚信评价体系》和《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企业诚信评价管理办法》进行独立评价；

4．经专业机构评审并出具评价报告，凡评定为诚信优秀、诚信优良、诚信良好等级的企业，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和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共同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并告知申报企业。公示期为10天。经公示无异议的（包括申报企业），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向企业颁发诚信等级证书。
· 服务内容：
对参评企业，我会将提供以下服务：

1．获得专业信用机构提供的企业诚信评价报告；

2．颁发诚信评价等级证书和牌匾；

3．在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网站(www.bspia.com)和中国市场诚信网（www.chinacma.cn）展示一年，信息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企业信息数据库内保存5年；由《北京安防》杂志就诚信企业情况出版一本副刊对外宣传。
      4．向相关部门(甲方用户、政府部门)组织推荐；
5．企业资质相关等级评定依据。

· 运作机构
1、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是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企业诚信评价的主管主办单位，协会下设诚信建设管理委员会为企业诚信评价组织管理的职能部门。
2、诚信建设管理委员会下设管理办公室、评价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开展具体工作。
3、运营合作机构

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联合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信工委)共同开展评价工作，信工委将向协会提供诚信评价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并且推荐征信机构协助对北京安防企业开展企业诚信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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